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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9 证券简称：紫光国微 公告编号：2025-092

债券代码：127038 债券简称：国微转债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25 日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具体内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025 年 9 月 26 日 在 《 中 国 证 券 报 》 及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南第 1号——业务办理》等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通过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公司对 202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紫光国芯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

案》）公告前 6个月内（即 2025 年 3 月 25 日至 2025 年 9 月 25 日，以下简称“自

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范围与程序

（一）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所有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已按规定登记至《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表》。

（三）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

期间买卖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

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

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情况

在自查期间，共有 8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1名内幕

信息知情人（即本次激励计划独立财务顾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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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行为，其余内幕信息知情人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及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行为。前述 8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分别为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5名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本次激励计划独立财务顾

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服务机构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经公司核

实确认，具体情况如下：

1.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买卖公司股票及可转换

公司债券情况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

的行为，均发生在其知悉内幕信息之前。其交易行为系其根据二级市场情况自主

判断做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情形。

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根据前述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公司于2025年 6月 27日至 2025年 7月 11日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089,916 股，成交总金额为 199,992,483.32

元（不含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完成暨股份

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9）。

2.5 名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情况

上述 5名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有 3名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

票的行为，均发生在其知悉内幕信息之前。其交易行为系其根据二级市场情况自

主判断做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情形。

剩余 2名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部分发生在其知悉本次

激励计划内幕信息之前，部分发生在知悉之后。根据公司核查及激励对象出具的

说明与承诺，确认其股票账户的交易行为系其或相关方根据二级市场情况自主判

断且对相关规定理解不足所致，其并未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信息，

亦未基于此建议第三方买卖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

划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获取利益的主观故意。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为确保本次激励计划

的合法合规，公司决定取消前述 2名激励对象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资格。

3.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买卖公司股票

及可转换公司债券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独立财务顾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在自查期间买卖公

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行为，部分发生在其知悉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之前，

部分发生在知悉之后。本次激励计划服务机构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在自查

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均发生在其知悉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之前。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建立了信息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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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制度并切实执行，相关买卖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行为系其在严格遵守信息隔

离墙制度的前提下，基于独立投资策略进行的股票交易行为，其相关部门未获知

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二）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情况

在自查期间，除上述 5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外，另有 111 名激励对象存在买卖

公司股票的行为，1名激励对象存在买卖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行为。经核查，

该等激励对象在买卖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前，均未知悉公司本次激励计划

的内幕信息；其交易行为系其根据二级市场情况自主判断做出，不存在利用内幕

信息买卖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情形。

三、核查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的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

员范围，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同时，公司已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商议筹划、论证

咨询、决策讨论等阶段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登记，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

围；在公司公告《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前，未发现信息泄露的情形。

综上，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 6个月内，未发现核查对象在自查期

间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

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

清单》。

特此公告。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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